
盐城市 “十三五”清洁能源发展规划

前 言

“十三五”时期，是我市推动 “建设新盐城、发展上台阶”

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在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 “双控”、碳排放强度和总量控制

逐步推进的形势下，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与

新内涵。科学引导我市 “十三五”清洁能源发展，对调整能源

结构、缓解能源供应压力、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对促

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根据 《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国家、江苏省相关规划，制订本

规划。

本规划主要阐明 “十三五”时期我市清洁能源发展的主要

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未来五年我市清洁能源发展的

总体蓝图和行动纲领。

本规划以２０１５年为基准年，规划期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注：结合我市能源资源特点，本规划所指的清洁能源包括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天然气、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等。

—２—



一、现状与形势

（一）发展成效

“十二五”期间，我市坚持以优化能源结构为主线、以节

能减排为约束，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措施，清洁能源供应能力

大幅提升、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应用

示范成效显著。

１供应能力大幅提升

“十二五”期间，我市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供应

能力持续增强。装机规模大幅增加。２０１５年，全市清洁能源累

计装机３０７７２万千瓦，是２０１０年的３倍，年均增速达２４５％；

其中，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较 ２０１０年增长了

２０９５％、１６７３％和３３３１％；风电累计装机占全省风电装机的

近一半，光伏累计装机占全省光伏装机的近四分之一，规模均

居全省第一。发电量不断提高。２０１５年，全市清洁能源发电量

达４６２９亿千瓦时，是２０１０年的４３倍，年均增速达３４１％，占

全社会用电量的１６５％；其中，风电、生物质发电量分别较

２０１０年增长了２３１７％、３０８７％，光伏发电量从２０１０年的００３

亿千瓦时增至９５８亿千瓦时。天然气利用步伐不断加快。天然

气消费量大幅提高，２０１５年，全市天然气用气量为３亿立方米，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增长了３７倍；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煤改气”

工程稳步推进，苏北首个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亭湖区人

民医院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建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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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十二五”期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情况

图１－２　 “十二五”期间全市清洁能源发电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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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十二五”清洁能源项目汇总表

序号 类型 地点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一 风电

１ 陆上风电 东台 国华东台一期风电场项目 ２０

２ 陆上风电 东台 国华东台二期风电场项目 ２０

３ 陆上风电 东台 国华东台陆上二期扩建风电场项目 ５

４ 陆上风电 东台 国华东台陆上三期风电场项目 ９

５ 陆上风电 东台 国华东台陆上三期（南）风电场项目 ５

６ 陆上风电 大丰 中电国际大丰风电场项目 ２０

７ 陆上风电 大丰 龙源大丰一期风电场项目 ７

８ 陆上风电 大丰 龙源大丰二期风电场项目 ８

９ 陆上风电 大丰 龙源大丰三期风电场项目 ２０

１０ 陆上风电 射阳 国华射阳风电场一期工程项目 ５

１１ 陆上风电 射阳 国信射阳临海农场风电场一期工程项目 ４９５

１２ 陆上风电 射阳 中广核射阳洋马风电场项目 ４８

１３ 陆上风电 滨海 江苏华电滨海风电项目 １０

１４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海头罾风电场项目 ４８

１５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振东风电场项目 ４９５

１６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淮海风电场项目 ４８

１７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滨淮风电场项目 ４８

１８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海头罾二期风电场项目 ５

１９ 陆上风电 滨海 中电投滨海振东二期风电场项目 ５

２０ 陆上风电 响水 三峡响水风电场项目 ２０

２１ 陆上风电 响水 响水黄海农场一期风电场项目 ４９５

２２ 陆上风电 响水 江苏国信响水黄海农场风电场二期项目 １００８

２３ 海上风电 响水 三峡响水１２５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１２５

小计 ２０４３８

二 光伏

１ 分布式光伏 全市 － ４７４

２ 集中式光伏 全市 － ８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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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地点 项目名称
规模

（万千瓦）

小计 ８９８

三 生物质发电

１ 直燃发电 大丰 都市环保新能源生物质发电项目 １５

２ 直燃发电 建湖 森达生物质发电技改项目 １５

３ 直燃发电 射阳 国能射阳生物质发电项目 ２５

４ 直燃发电 亭湖 国信生物质发电项目 ３

５ 垃圾焚烧发电 大丰 大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１２

６ 垃圾焚烧发电 盐都 盐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３

７ 沼气发电 东台 中粮肉食（江苏）有限公司沼气发电项目 ０１８

８ 沼气发电 大丰 江苏苏港清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沼气发电项目 ０１１

小计 １２９９

四 天然气

１ 天然气分布式 亭湖 亭湖区人民医院分布式能源站项目 ０１２

小计 ０１２

五 其他

１ 小水电 阜宁 阜宁船闸水电站项目 ０２１

２ 智能微电网 大丰 大丰金风科技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 ０２２

小计 ０４３

合计 ３０７７２

　　２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十二五”期间，我市围绕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发

展战略，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突出。引进了

金风科技、上海电气等风电领军企业和天合、阿特斯等光伏龙

头企业，带动了上下游关联企业不断集聚，风电产业链较为完

整，光伏产业发展迅速。园区集聚发展效应明显。创建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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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装备产业园区，园区建设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承载

能力不断增强；多个园区被认定为省特色产业集群、省特色产

业基地和省特色产业园。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成功实现了

２５ＭＷ、３ＭＷ、５ＭＷ、６ＭＷ海上及潮间带风电机组关键及核心

技术的转化，国内首台套３ＭＷ、５ＭＷ、６ＭＷ风机在我市下线；

建成了国家海上风电技术装备研发中心、国家风电设备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江苏省海上风电研究院等十多个国家级、省级科

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平台。

３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十二五”期间，我市加快清洁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步

伐，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电网建设进一步加强。

全市形成了以２２０千伏环网为支撑、１１０千伏与３５千伏链式供

电的网络结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显著提高，清洁能源消

纳能力不断提高。全市拥有５００千伏变电站３座、主变８台、容

量７２５万千伏安，２２０千伏变电站３２座、主变５８台、容量９８４

万千伏安。天然气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天然气管网覆盖范围和

输送能力都有较大提高。辖区内有３条天然气长输高压管道，

管道总长度１６８公里，途径东台市、大丰区、盐都区、亭湖区、

城南新区和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全市居民及工商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能源支撑。市区管网敷设长度达１３０７０３公里。西气

东输宝丰支线建成投运，最大输气能力达３５亿标立方米／年。

中石油中俄东线项目、中海油滨海ＬＮＧ外输管线项目正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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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工作。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逐步覆盖。全市已建成充电

站２０个、换电站１个、充电桩１２２１个，规模居全省第三。

表１－２　 “十二五”电网建设情况

电压等级 名称 “十二五”新增 “十二五”现状

５００千伏

变电站 （座） ２ ３

主变 （台） ６ ８

容量 （万千伏安） ５７５ ７２５

２２０千伏

变电站 （座） ９ ３２

主变 （台） ２０ ５８

容量 （万千伏安） ３４８３ ９８４

１１０千伏

变电站 （座） ３９ １１４

主变 （台） ４０ １６７

容量 （万千伏安） ２７７３ ８７２９５

　　 ４应用示范成效显著

“十二五”期间，我市积极申报创建各级各类清洁能源相

关试点示范，成效显著。示范试点取得突破。我市成功入选全

国第一批新能源示范城市，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海上风

电）区域集聚发展试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创建全国分

布式光伏应用示范区；东台市成为全国第一批绿色能源示范县。

新能源汽车推广效果良好。２０１５年，我市推广新能源汽车２６６５

辆，规模居全省第二；新能源公交车和电动公交车保有量分别

达到３３２辆、２１０辆。应用模式创新领先。建立 “风电车”应用

模式，创建全国首个全生态链可再生能源使用终端——— “风电

车”智能示范区；建立 “风电水”应用模式，建成全国首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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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代化水平的非并网风电海水淡化生产线并成功出水；建立

“新能源 ＋储能”模式，建成全省首个智能微电网项目———大

丰金风科技智能微电网示范项目，集风电、光伏、储能、智慧

能源管理等技术为一体。

（二）存在问题

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强度待加大

近年来，我市风电、光伏、生物质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快速发展，虽然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达１６５％，

但对照加快发展清洁能源的要求，我市清洁能源利用比例仍需

进一步提高。此外，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处

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

２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待提高

整体来看，我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自主

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具有较大提升空间。风电装备

产业链条基本形成，但不少企业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

亟待高端化发展；光伏装备产业集群发展、链式发展的格局尚

未形成，产业链有待延伸。

３配套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待提升

电网消纳能力有待提高，变电站等电力基础设施不能完全

满足日益增长的新能源项目接入需求。天然气基础设施有待强

化，辖区内缺乏主干管网气源，安全稳定保障能力不强；事故

应急备用气源和调峰能力不足，影响用气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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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洁能源发展体制机制待完善

加强风光等战略资源的统筹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激

励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对项目的管理制

度需要进一步规范，既能反映市场供需又能反映清洁能源资源

稀缺程度的价格补偿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面临形势

“十三五”时期，是我市改革扩面攻坚、开放全面拓展、

创新驱动引领、转型发展突破、城乡统筹加速、生态文明彰显、

民生改善提质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市转型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

时期。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清洁能源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

挑战。

１世界能源变革为清洁能源发展创造历史契机

为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新一轮重大能源

变革正在兴起，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供需关系

看，“供给西进”和 “需求东移”是当今全球能源的主导路径。

欧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
!

势已经显著趋缓，中国等新兴市场国

家对于能源的渴求正在与日俱增。我国积极应对世界能源变革，

将能源国际合作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重点。我市作为 “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连接点、江苏沿海开发的重要窗口城市，

“十三五”期间将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举，主动融入国家战略，

在扩大开放中拓展发展新空间。

２经济 “新常态”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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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速换挡、结构调

整、改革攻坚的 “新常态”。能源增长模式将出现质的变化，

依赖大规模煤炭开发来满足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状况将成为历

史，生态环保、绿色节能成为新的发展理念和趋势，清洁能源

将成为撬动能源结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

“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努力实现以绿色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方

式，构建绿色增长模式、绿色产业结构、绿色城市形态、绿色

生活方式。清洁能源发展将推动我市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成为绿色发展的新注脚、新动力和重要支撑。

３资源区位优势为清洁能源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我市是江苏省土地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拥有

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以及土地、海洋、滩涂资

源。辖区内风速条件较好，风电可开发容量占全省的２／３以上；

光照条件优越，有建设大规模光伏电站的潜力；沿海港口区位

优势突出，有大规模引进海外天然气资源的条件。我市发展清

洁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优势，清洁能源发展潜力较大。

４环保约束强化对清洁能源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清洁

能源越来越得到各国的重视，在未来全球能源供应中的地位也

将愈加突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各国应对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促进节能降耗，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

选择。随着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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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的深入实施，能源发展面

临的环保约束凸显，对能源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清洁能

源势在必行。“十三五”期间，我市将坚持生态立市的发展战

略，力争使 “生态盐城”成为全国品牌，把良好生态作为立市

之本、发展之道、惠民之要，以绿色发展撬动增长、引领转型、

惠及民生、优化环境。

二、思路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牢固树立并践

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秉持

“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追求，坚持 “节约、清洁、

安全”三大能源战略方针，落实国家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

能源战略的要求，积极抢抓 “一带一路”、江苏沿海开发和长

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沿海区位、优质

能源、港口布局、空间腹地等优势，稳步发展风电，大力发展

太阳能，加快发展生物质能，积极推进天然气高效利用，探索

发展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全力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强基础

设施配套，创新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

文明程度高的新盐城提供清洁能源保障。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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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先行先试。把创新作为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手

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

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顺应新一轮

能源革命的趋势，在 “互联网 ＋”智慧能源 （能源互联网）、

清洁能源多元化消纳等方面大胆创新，谋划和实施一批清洁能

源示范项目，充分发挥试点示范效应，拓展清洁能源市场空间，

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陆海资源利用

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清洁能源空间开发布局，超前谋划和高

标准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及重大项目。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发展潜力，选择适宜的清洁能源类别、产业发展方向和开

发利用技术，科学、合理、有序地布局清洁能源项目。

多元开发，保障安全。把内部挖潜与外部开拓、能源清洁

化利用与清洁能源加快发展相结合，构建品种多元、渠道多元、

主体多元、应用多元、多层互补的清洁能源供应与储备体系。

建设安全可靠的天然气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完善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提高清洁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低碳环保，清洁高效。遵循和倡导生态文明理念，将清洁

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大天然气利

用，加快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实现从主要依靠传统化石能

源向清洁能源转变。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倡导绿色

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为抓手，把降低能源消耗和控制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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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作为目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

（三）主要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市清洁能源发展总体目标是：不断提

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显著增强配套基础设

施支撑能力，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供应能力大幅提升。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到２０２０

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１１９０万千瓦，其中风电装机容量达

６００万千瓦 （海上风电２５０万千瓦、陆上风电３５０万千瓦），光

伏装机容量达３００万千瓦 （分布式光伏６０万千瓦、集中式光伏

２４０万千瓦），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３０万千瓦，燃气热电联产

装机容量达２５０万千瓦，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装机容量达１０万千

瓦，天然气消费量达２０亿立方米。

能源结构趋于合理。清洁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

不断提高。到２０２０年，全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完

成省下达任务；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１０％以

上；新能源发电量占全市用电量比重达到２５％。

装备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向产业链

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

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能源技术装备

评定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到２０２０年，新能源产业力

争实现开票销售１０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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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实现配

电网智能化，构建坚强智能电网。到 ２０２０年，实现所有县

（市、区）天然气管网与主干管道相连，城镇人口天然气气化

率达到６０％；初步构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市区范围内可

满足１１万辆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充换电需求。

表２－１　 “十三五”清洁能源发展主要指标

序号 分类 指　　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年 属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供应能力

清洁能源装机规模 （万千瓦） ３０７７２ １１９０ 预期性

风力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２０４３８ ６００ 预期性

陆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２０３１３ ３５０ 预期性

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１２５ ２５０ 预期性

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８９８ ３００ 预期性

分布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４７４ ６０ 预期性

集中式光伏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８５０６ ２４０ 预期性

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１２９９ ３０ 预期性

燃气热电联产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

瓦）
０ ２５０ 预期性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累计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０１２ １０ 预期性

天然气消费量 （亿立方米） ３ ２０ 预期性

１２

１３

１４

能源结构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 （％） １６１９
完成省

下达任务
约束性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 （％） ２９ １０ 预期性

新能源发电量占全市用电量比

重 （％） １６５ ２５ 预期性

１５ 产业规模 新能源产业开票销售 （亿元） ３００ １０００ 预期性

１６ 基础设施 城镇人口天然气气化率 （％） ５０ ６０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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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任务

“十三五”期间，着重在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天然

气、海洋能、地热能、氢能、应用模式、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

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绩，全面、有序、协调推进全市

清洁能源发展。

（一）稳步发展风电

按照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陆上风电控制发展的思路，将

开发重点从陆上风电转向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海上风电、控

制发展陆上风电；加速产业升级，打造高端风电产业。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风电装机规模达到６００万千瓦，争创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多产联动型风力发电应用示范基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

创新型海上风电装备研发制造基地。

１规模化发展海上风电

在加强海上风能资源调查、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结合 《江苏省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积极稳妥地

规模化发展海上风电。充分发挥我市沿海地区风能资源、电网

接入优势，全力打造 “海上三峡”。重点推进核准在建的鲁能

东台、龙源大丰一期、大唐滨海、中电投滨海等４个１１０万千

瓦海上风电项目加快建设，核准待建的国华东台、龙源大丰二

期、华能大丰、上海电力大丰等４个１１０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尽早开工建设；加快推进华电福新大丰３０万千瓦、中电投滨海

南区３０万千瓦等一批海上风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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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大丰、射阳、滨海、响水等沿海地区海上风电资源开发

潜力。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达到２５０万千瓦。

２控制发展陆上风电

坚持统筹协调、节约集约用地，综合考虑土地资源、自然

环境、电网接入及交通运输等建设条件，科学论证陆上风电场

选址方案，有序推进东台、大丰、射阳、滨海、亭湖等陆上风

电建设。加强和规范全市陆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严格执行国

家有关管理规定，实现风电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到２０２０年，陆上风电装机规模达到３５０万千瓦左右。

３打造高端风电产业

做优做强产业基地。按照整合优势资源、集聚创新要素的

思路，着力打造一批产品竞争力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

创新能力较强的风电产业基地。重点建设东台风电装备产业园、

大丰风电产业园、射阳风电产业园、阜宁风电装备产业园、盐

都风电产业园等园区，构建协作紧密、共利共赢的风电产业新

格局。

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巩固放大国家海上风电产业区域集聚

发展试点效应，加快风电全产业链布局，实现由生产型制造向

服务型制造转型。大力拓展海上风电施工安装、检修维护、运

行管理及风电场性能升级改造方案等新型业态，加快发展风电

集中监控、风电场群生产管理、风电机组状态评价与诊断、备

品备件供应、风电检修运维服务等风电运维产业。力争到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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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构建成集技术研发、装备制造、风场应用和配套服务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突破核心装备技术。围绕推动风电产业向产业链和价值链

高端延伸，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和装备、推动风电产业优化

升级。依托金风科技、上海电气等整机制造企业，重点开发海

上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海上漂浮式风力发电机组，攻关风电

场群智能运维技术、风场管理系统，提高风电机组整机制造和

控制系统设计能力。依托南车、双菱、迪皮埃等零部件制造企

业，重点突破超长低风速叶片、超大功率高温超导风力发电机、

大功率直驱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攻关超长低风速叶片、发电

机、齿轮箱、轴承、控制系统、变桨、偏航系统等关键部件的

设计制造技术，提高关键零部件设计制造能力。加快研制海上

风电设备运输船、吊装船等施工维护装备。

（二）大力发展太阳能

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加快推广光热利用，推动太阳能利用

多元化、规模化、创新化发展，提高太阳能利用效益和水平。

坚持规模利用与成本下降协调发展、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协调

发展、上游制造与下游市场协调发展，提升光伏制造业水平。

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光伏发电装机规模达到３００万千瓦，争创全国

光伏规模化应用示范基地。

１积极推进光伏发电

有序发展集中式光伏发电。争创国家光伏 “领跑者”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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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充分挖掘全市土地空间资源，利用开发条件较差的盐碱

地、滩涂、潮间带风电场区等区域，科学规划单个规模５００兆

瓦以上的光伏开发集中示范区，组织实施好阜宁国家先进光伏

技术 “领跑者”基地建设，积极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申报 “领跑

者”示范基地，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争取

全省光伏 “领跑者”示范项目，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单体规模不

小于３０兆瓦的光伏电站进行优选，推荐条件较好的项目参加全

省光伏 “领跑者”计划优选，争取全省光伏 “领跑者”示范项

目指标。统筹安排普通光伏电站项目建设指标，根据年度光伏

项目建设指标，指导各地合理安排建设规模，同时督查备案项

目建设进度，建立奖惩机制。

加快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重点推进屋顶光伏发电，优先

在用电量大、负荷稳定、自发自用比例高、电网接入方便的建

筑屋顶建设光伏发电项目，支持在工业厂房、商业综合体、大

型场馆、车站、学校和城乡居民住宅等建筑屋顶建设小型光伏

发电系统，鼓励其他新建和符合条件的建筑屋顶建设光伏发电

系统，积极在东台等区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分布式光伏应

用示范区。鼓励发展光伏建筑一体化，在不影响城市景观的前

提下，鼓励屋顶符合条件的新建建筑物，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

鼓励屋顶符合条件的在建或已建建筑，补建或改建光伏发电系

统。有序发展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因地制宜利用废弃土地、

沿海滩涂、鱼塘、湖泊等建设就地消纳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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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到２０２０年，分布式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达到６０万千瓦。

积极开展光伏扶贫工程。落实国家和江苏省关于光伏扶贫

项目的统一部署要求，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建设，实现精准扶贫、

有效脱贫。准确识别确定扶贫对象，因地制宜确定光伏扶贫模

式，统筹落实项目建设资金，建立长期可靠的项目运营管理体

系，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和运行服务，建立扶贫收益分配管理制

度，加强技术和质量监督管理，大力支持阜宁、滨海、响水等

地实施光伏扶贫工程。

２加快推广光热利用

结合新能源示范城市的创建，推进太阳能光热多元化应用。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太阳能光热发电示范，积极推广建设小

型光热发电示范项目。结合全市绿色建筑及建筑节能工作，推

广太阳能光热系统建筑一体化应用，实施农村住宅太阳能采暖、

阳光浴室等工程。推广建设太阳能干燥、工业热水、水产养殖、

温室培育和种植、大棚恒温等应用示范项目。

３提升光伏制造业水平

着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光伏领军企业重要的集聚地

和制造基地，重点建设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业园、亭湖

光电产业园等园区，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光伏产业体系。

加快完善光伏产业链。补充缺失环节、强化薄弱环节，积

极引进硅片、电池片、涂锡铜带等光伏核心部件项目及光伏系

统集成制造商，推进台湾硕禾太阳能电池材料项目、协鑫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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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能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项目、盐城阿特斯协鑫太阳能电池

片及组件项目、英莱新能铜铟镓硒太阳能薄膜电池项目建设。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围绕降低产品制造成本、基础材

料节能降耗、提高产品转换效率、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等目标，

着力突破新一代光伏技术和设备，创新系统集成技术与模式，

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重点开发新型高效晶硅电

池和组件、薄膜及其他新型光伏电池及组件、新一代光伏逆变

器及系统集成设备，攻关多晶切割机、连续拉晶炉等主要光伏

电池制造设备。

（三）加快发展生物质能

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自主实施的思路，推进生物质

能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和多元化发展，科学规划布局，持

续扩大生物质能利用。力争到２０２０年，生物质发电装机达到３０

万千瓦。构建秸秆收储运体系，稳步发展秸秆发电。根据生物

质资源条件，有序发展沼气发电。在做好选址、环保及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的前提下，稳步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重点推动

大丰都市环保新能源、建湖森达、射阳国能、亭湖国信等生物

质发电厂的技术改造，积极推进大丰都市环保新能源二期、阜

宁县东益经济区、滨海县经济开发区江苏宏东、响水县南河镇

等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大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搬迁，有序推进大丰、阜宁、滨海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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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积极推进天然气高效利用

坚持统筹兼顾、效率优先、开放多元，大力拓展管输气源，

加快推进天然气在重点领域的高效科学利用。力争到２０２０年，

天然气利用量达到２０亿立方米。

１大力拓展管输气源

充分发挥沿海港口集群优势，坚持内外并举、海陆并举，

全方位、多途径开拓天然气资源。推进中海油江苏滨海ＬＮＧ接

收站尽快建成投运。在 “西气东输”气源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我市天然气管网与中俄东线、滨海ＬＮＧ外输管线、省沿海天然

气管网之间的 “互联互通、互补互济”，打造管输气源供应网

络。大力争取与中石油如东ＬＮＧ、广汇能源启东ＬＮＧ分销转运

站等沿海ＬＮＧ气源建立联系，深化与中石油、中海油、广汇能

源等大型能源企业的战略合作。

专栏１　中海油江苏滨海ＬＮＧ接收站

中海油江苏滨海ＬＮＧ接收站项目，总投资约７３亿元，一期规模为３００
万吨／年 （即年供气能力４２亿立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１个可靠泊２６６
万立方米ＬＮＧ运输船接卸泊位、４座１６万立方米ＬＮＧ储罐和外输管道及
相关配套设施；二期规模为５００万吨／年。

　　２有序推进天然气热电联产

以热电联产规划为依据，根据天然气资源落实情况和经济

承受能力，有序发展先进、高效天然气热电联产，规划建设一

批燃机热电联产项目，重点推进国信盐都燃机热电联产项目、

—２２—



中海油阜宁燃机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

３积极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以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为目标，积极推进楼宇型和区域

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建设。鼓励多元主体投资建设分布

式能源，与电力企业加强合作，提高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在

医院、数据中心、客运站、城市综合体、工业园区等能源负荷

中心，规划建设一批楼宇型或区域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重

点推进盐城城南大数据中心、先锋岛城市综合体等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项目建设。

４提升天然气利用水平

加强统筹优化，全面提高天然气在重点领域的利用水平。

加快发展居民生活用气，引导居民合理用气、节约用气，在管

道尚未通达的区域，鼓励使用 ＣＮＧ、ＬＮＧ等方式实现城镇、新

农村集中居住区的管道天然气利用，提高城镇居民气化水平，

开展天然气下乡试点。鼓励发展交通工具用气，发展公共交通

车辆、船舶和专用车使用天然气，实施交通燃料升级工程，大

力推广公交车、出租车、环卫车等实施油气双燃料改造。大力

发展工业企业用气，扩大天然气利用替代，实施工业燃料升级

工程，积极推进工业燃料以气代煤代油，有序发展天然气工业

锅炉 （窑炉），适度发展天然气工业供热。

（五）探索发展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

有序开展海洋能、地热能资源普查，统筹海洋能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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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推动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的开发利用。力争到２０２０

年，建设一批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的应用示范工程。

１探索海洋能开发利用

利用我市沿海区位优势，全面摸查具备海洋能优先开发利

用条件的区域，探索开发潮汐能、海流能、海水温差能等海洋

能资源。积极探索海洋能发展模式，开展潮汐发电与海水养殖

和旅游业相结合，海洋温差发电与淡水生产、海水养殖和深海

采矿相结合，波能发电与建造防波堤相结合的海洋能综合化利

用。开展潮汐、潮流、盐差能等发电项目的试验，推进东台方

塘河闸等小型海洋能试验基地建设。

２推进地热能开发利用

严格按照矿产资源规划和地质环境保护有关法规的要求，

开展全市地热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开展地热能资源

勘查与评价，进一步摸清全市地热资源的分布和可开发利用潜

力。根据地热资源勘探评价等工作基础，有序开展地热能开发

利用。积极推广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推进地热能在建筑供热、

农业大棚保温、医疗卫生等的应用，鼓励推广利用热泵系统，

提高热泵系统在城市供暖和制冷中的普及率。推广应用中低温

地热利用的热泵技术，加强地热资源的梯级综合利用，提高地

热能利用率。积极探索打造地热能利用示范区，形成适合我市

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商业运行模式。

３推动氢能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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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高效电解制氢技术，引进氢燃料电池和配套材料生产

企业，引进先进氢燃料电池模组生产技术，逐步建设加氢站，

推广氢燃料汽车，构建 “氢能———燃料电池———应用”特色产

业链。

（六）全力推广应用新模式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推动清洁能源新模式和新业态发展，

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清洁能源应用新模式，推进多能

互补利用示范，开展 “新能源＋”行动，推进 “互联网＋”智

慧能源试点示范，创建清洁能源示范区。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建设

一批清洁能源应用模式创新示范工程。

１推进多能互补利用示范

加快推进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建设，提高能源供需

协调能力。在新城镇、新产业园区、新建大型公用设施、商务

区等新增用能区域，加强终端供能系统统筹规划和一体化建设，

因地制宜实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清洁能源资

源的协同开发利用，通过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可再生

能源和能源智能微网等多种方式实现多能互补和协同供应，实

施能源需求侧管理，推动能源清洁生产和就近消纳，提高能源

系统综合效率。在既有产业园区、大型公共建筑、居民小区等

集中用能区域，实施供能系统能源综合梯级利用改造，推广应

用多能互补功能模式，加强余能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创建一批多能互补优化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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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开展 “新能源＋”行动

大力推进新能源与其它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新能源应用

领域，提升全市新能源利用比例。推进 “新能源 ＋工业”，依

托我市新能源淡化海水产业示范园，积极推广 “风电水”应

用，提升风电海水淡化示范工程水平，促进风电等新能源在海

水淡化产业的应用，打造国家新能源海水淡化产业发展标杆。

推进 “新能源 ＋农业”，根据全市各地农业发展特点，将光伏

与农业大棚、鱼塘等有机结合，积极推广 “农光互补”、“渔光

互补”应用模式，建设一批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示范项目。推

进 “新能源 ＋储能”，依托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能源汽车产

业园，积极推广 “风电车”应用，加快推进 “风电车”智能示

范区建设，利用我市风电等资源优势，将风电等新能源转化为

动力电池充电储能，形成储能站，为电动汽车提供能源。推进

“新能源＋交通”，积极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公路、低碳港口等主

题试点项目建设，利用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的屋顶资源建设屋

顶式分布式光伏项目，实施主要港区及周边的清洁能源替代燃

油工程。推广绿色交通运输装备，在道路客货运输、港口机械、

船舶等领域推进清洁能源装备应用，开展清洁能源船舶试点。

３推进 “互联网＋”智慧能源试点示范

发挥我市清洁能源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大力

发展 “互联网 ＋”智慧能源 （能源互联网），促进清洁能源技

术、装备的智能化升级。探索建立能源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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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智慧用能和增值服务、新能源灵活交易、新能源大数据服

务应用等新模式和新业态。依托城南新区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园，

推动能源互联网关键技术攻关和核心设备研发，推动能源互联

网产业生态集群，催生与孵化数字化新能源资产管理、资产效

益提升、资产价值评估与风险管控等新型产业类型及经济模式。

实施新能源微电网示范工程，鼓励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渗透率

较高或具备多能互补条件的地区建设联网型新能源微电网，推

进大丰大数据产业园、上海交大国家能源智能电网东台分中心、

神华国华东台公司等智能微网项目建设。

专栏２　 “互联网＋”智慧能源与新能源微电网

１、“互联网＋”智慧能源
“互联网＋”智慧能源 （简称能源互联网）是一种互联网与能源生产、

传输、存储、消费以及能源市场深度融合的能源产业发展新形态，具有设

备智能、多能协同、信息对称、供需分散、系统扁平、交易开放等主要特

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理念、先进信息技术与

能源产业深度融合，正在推动能源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兴起。

２、新能源微电网
新能源微电网是基于局部配电网建设的，风、光、天然气等各类分布

式能源多能互补，具备较高新能源电力接入比例，可通过能量存储和优化

配置实现本地能源生产与用能负荷基本平衡，可根据需要与公共电网灵活

互动且相对独立运行的智慧型能源综合利用局域网。新能源微电网项目可

依托已有配电网建设，也可结合新建配电网建设；可以是单个新能源微电

网，也可以是某一区域内多个新能源微电网构成的微电网群。

　　４创建国家沿海清洁能源综合示范区

大力支持东台市创建国家沿海清洁能源综合示范区。围绕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两个重点，以技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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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创新为支撑，积极探索沿海清洁能源发展可操作的工作机制、

可复制的示范样本、可核查的指标体系，通过推进立体综合开

发、提升绿色能源消费、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创新开发管理模

式，实现高比例的清洁能源综合利用。依托沿海资源，大力发

展滩涂 “风光渔”互补项目、海上风电及生态养殖绿色循环产

业，全面开发生物质能和地热能，加快建设智能电网，形成多

能互补、智能调节、高效稳定的清洁能源生产能力，提升能源

消费电力替代水平，突出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探

索沿海经济发展新模式。力争到２０２０年，东台市清洁能源总装

机规模达到２００万千瓦，实现高比例的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

（七）加强基础设施配套

统筹布局电网、天然气管网、充电站 （桩）等基础设施，

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强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加快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构建较为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体系。

１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以市域内电源点、华东地区５００千伏电网和国家特高压电

网为主供电源，着力构建高效、清洁、灵活、坚强的智能电网。

加快建设坚强电网，积极配合电源和输、送电网架的建设，增

强电网的受电能力和主网架的可靠性，逐步形成北 （滨海、阜

宁、响水）、中 （亭湖、盐都、射阳、建湖）、南 （大丰、东

台）三片电网的目标主干网架，最终形成每片均有２座５００千

伏变电站，４－５台主变独立成片运行的格局。实施新一轮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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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改造升级，按照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适度

超前”的原则发展农村电网，对农村地区老旧输电线路、变压

器等设备进行改造，缩短中低压供电半径，改善居民生活用电

条件，因地制宜对农田灌溉、农村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加工、

畜禽水产养殖等供电设施进行改造。推动配电网智能化，在智

能电网配电自动化实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配电自动化覆盖

范围，以 “建设坚强配电网架、保障优质可靠供电，建设配网

调控一体平台、提升配网调度水平，梳理配网管理流程、优化

配网运行管理，加强信息系统集成、实现多系统之间的信息共

享与互动应用”为目的，提高配电网运行管理水平。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全市城市中压线路配电自动化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实现

配电网精细化管理及故障快速处理。

表３－１　 “十三五”电网项目建设规模汇总表

序号 电压等级
变电站

（座）

变压器

（台）

变电容量

（万千伏安）

１ ５００千伏 新建３，扩建１ 主变：新增７ 新增６５０

２ ２２０千伏 新建２９，扩建１１ 主变：新增４０ 新增７８０

３ １１０千伏 新建７８ 主变：新建１３１，扩建３２ 新增８２４１５

４ １０千伏 －－ 配变：新建１４７４７，改造１５５１７ 新增６３２

合计 １２２ ３０４７４ ２８８９１５

　　２强化天然气基础设施

完善天然气管网，大力推进中石油中俄东线、中海油滨海

ＬＮＧ外输管线等天然气长输管道建设，积极推动省沿海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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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建设。统筹建设城镇天然气支线管网，提高天然气管网覆

盖率。力争到２０２０年，所有县 （市、区）与主干管道相连。加

快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建设，坚持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

鼓励各县 （市、区）以及终端企业建设应急调峰储气设施，完

善应急调峰预案，提高储气规模和应急调峰能力，逐步形成以

输气管道为主、商业储气设施为辅的天然气应急储备体系。合

理布局加气站，依据城镇燃气专项规划，有序推进加气站建设，

控制总量，合理布点；改造升级，提升服务；市场运作，适度

竞争。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形成适应市场需求、分布均衡、总量合

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的加气站布局体系。

３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考虑公共停车场、加油加气站的分布现状，科学规划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满足广

大消费者需要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城市充电网络，根据

公共服务、居民、企事业单位等电动汽车用户的特点，科学布

局、合理建设公共充电设施、居民充电设施和单位充电设施。

推动智能充电平台建设，融合互联网、物联网、智能交通、大

数据等技术，通过 “互联网 ＋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推进电动

汽车与智能电网之间的能量和信息互动，提升充电服务的智能

化水平。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市区范围内满足１１万辆电动汽车保

有量的充换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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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方式的不同，充电设施可以分为充电桩、充电站、

换电站三种类型。

１、充电桩
提供交流电或直流电对电动汽车进行充电，可安装在电动汽车充电站、

公共停车场、住宅小区停车场、大型商场停车场等室内或室外场所，具有

占地面积小，安装方便，布点灵活，操作使用简便等特点。

２、充电站
由３台及以上充电设备 （至少１台车载充电机）组成，采取快充和慢

充相结合的方式为电动汽车进行充电。充电站可提供多种服务，设备利用

率高，但占地面积大、建设难度大、一次性投资较高。公共充电站主要是

满足各种社会车辆的应急充电需求，以提供快充服务为主。

３、换电站
为用户提供更换电池和电池维护服务。换电站更换电池时间短，但更

换电池专业化要求较高、对于场地要求较高、运作复杂且短期内成本偏高。

短期内换电站很难成为充电行业的主流，目前以公共汽车换电站为主。

　　 （八）创新发展体制机制

坚持能源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

作用，通过完善创新服务体系、深化能源体制改革、建立市场

调控机制、构建有效融资机制，为清洁能源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１完善创新服务体系

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围绕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

需求，推进建设国家级海上风电研发中心、国家级风电产品测

试评定中心等一批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研发、认证和检测等

创新服务平台。积极争创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能源技术装备评定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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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创新技术平台。鼓励在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建设技术产权交

易市场、科技孵化基地、中试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促进风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技术的产业化。鼓励金风科技、江苏南车电机

等企业积极创建研发平台，推进６兆瓦级及以上直驱永磁风电

机组工程研究中心、海上风电实训平台的建设。鼓励建设以企

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联盟，深化产学研合作。

鼓励发展配套产业。鼓励发展与清洁能源相关的知识产权

服务、第三方检测认证、技术产权交易，发展与清洁能源产业

相配套的评估、咨询、会计、法律、市场调查、展览展示、专

业人员培训、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产业。鼓励发展新能源产品

设计软件、运行过程监测分析软件、新能源电站系统控制软件

及新能源接入并网等应用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立足国际领先的目标追求，鼓励我市

清洁能源开发及装备制造企业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开展装备技

术研究和产品开发，参与国际性的技术发展计划，参与国际产

品和市场准入认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企业研发总部或研发中

心落户我市。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或并购

国外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企业。

２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深化能源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根

据 《盐城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市级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行政权力事项目录清单》，合理划分能源项目的审批权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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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清理规范能源项目投资审批前置事项，缩短项目审批周期。

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严格加强全过程监管，努力提升投资

审批服务水平。

积极推进电力体制改革。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以售电侧改革为

重点，鼓励我市符合条件的高新产业园区或开发区作为试点区

域，向社会资本开放售电业务，多途径培育售电侧市场竞争主

体，提升售电服务质量和用户用能水平。积极探索电力市场研

究，引入市场竞争、打破市场壁垒，探索构建公平、规范、高

效的电力交易体系。

建立民资进入机制。规范设置公开透明、同等对待的投资

准入门槛，积极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探索民

间资本参与能源领域投资的有效途径，促进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电网、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

３建立市场调控机制

建立准入竞争机制。提高准入门槛，加强风电、光伏项目

的规模管理，通过公开招标、竞价上网等方式，择优选取技术

方案可行、管理模式先进和综合效益较高的项目开发单位，提

高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水平。

建立交易多元化机制。积极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模式，鼓励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设清洁能源项目，鼓励专业化合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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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公司与用能企业加强合作，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对

重点耗能企业进行改造，实现多方共赢。加强碳交易市场的相

关配套条件建设，鼓励我市清洁能源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试点，

开发、申报并交易核证减排量。

建立产品推广机制。制定市级清洁能源产品推荐目录，推

广太阳能路灯等清洁能源产品，鼓励新建、扩建、改建项目采

用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制定鼓励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的政策。

４构建有效融资机制

拓展融资渠道。优化商业银行融资渠道，鼓励银行增加融

资规模，降低融资门槛，提高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支持力度，保

证清洁能源企业的传统融资来源。拓宽政策性融资渠道，支持

政策性银行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对清洁能源项目通过低息贷款、

企业科技创新贷款、高新技术产业贷款等多种渠道向企业倾斜。

创新融资模式。加大债券融资力度，推动项目收益债、产

业基金债、资产证券化 （ＡＢＳ）等新型债券融资方式。大力发

展直接融资，推进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定向工具、永续债等债务融资工具发展。积极推广网络融资租

赁服务、由政府单位协助推广的金融服务方案、新能源理财产

品、融资平台等新型融资模式。

降低融资成本。鼓励企业利用国家政策，通过政策性银行

低息贷款、绿色债券发售等方式，降低项目融资成本。鼓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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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金融机构结合清洁能源项目的特点和融资需求，设立 “阳

光贷”，对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积极推进

以项目售电收费权和项目资产为质押的贷款机制。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政策配套

加强政策统筹协调，注重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

围绕规划目标任务，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形成可促进清洁能源

发展的政策体系。出台清洁能源项目扶持政策，在用地指标、

资金、税收、电网接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为项目推

进创造良好条件。探索建立市级清洁能源发展基金，用于支持

清洁能源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自主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完

善人才引进政策，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开辟引才 “绿色”

通道，培育一批新能源科技领军人才，推动人才国际化交流，

加快高端人才培养和成长。

（二）加强组织实施

强化规划衔接，加强与国家、省级能源规划的衔接，加强

与各部门相关规划的衔接，做到电源与电网，气源、气网和用

气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发挥规划引导我市清洁能源发展

的统筹协调作用。完善监督机制，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

管理、监测预警和跟踪分析，适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加强社会监督，推进规划实施的信息公开，健全政府与企业、

居民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提高规划实施的民主化程度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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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

（三）加强能源管理

提升清洁能源信息化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云计算及大数据

等技术，建立清洁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对全市清洁能源资

源开发利用及产业发展信息的实时跟踪，及时掌握全市清洁能

源发展状况。加强项目建设、运行的安全监督管理，提高能源

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提升政府能源宏观调控能力及对能

源市场的监管能力。

（四）加强宣传推广

推进品牌建设，积极承办高层次、高规格、高水平的清洁

能源发展研讨会及展览会，推进我市清洁能源企业在产品品牌

与区域品牌融合互动中拓展市场空间，实现 “产业集群”向

“品牌集群”发展。推广试点示范，通过建设清洁能源示范项

目，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新模式，展示我市清洁能源利

用的良好形象，增强城市软实力。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开展清

洁能源宣传和科普活动，通过各种新闻媒体使大众了解、熟悉

清洁能源，普及清洁能源知识，增强全社会节能减排意识，促

进清洁能源发展。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盐城军分区。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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